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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61004

1、符合建筑业企

业规定的建造师、

工程师。

2、符合建筑业企

业规定的技术负

责人。

3、建筑企业申请

表。

4、财务报表。

5、企业场所证

明。

6、社保承诺。

企业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

受理申请资料、审查资料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推送建管中心复审

材料符合规定的推送行政审批领导审批同意

后

公告打证

整理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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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勘察企业资质认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8749

申请人向住建局窗口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审查

专家提出审查意见。

办结

通知申请单位领取办理结果或邮寄送达

决 定

审批科长签发。

不予上报，行政审批科提出

审核意见。

准予上报。

符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 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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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认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8749

申请人向住建局窗口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审查

专家提出审查意见。

办结

通知申请单位领取办理结果或邮寄送达

决 定

审批科长签发。

不予上报，行政审批科提出

审核意见。

准予上报。

符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 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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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61004

1、企 业 网

上提交选择

符合监理标

准的人员申

请。

2、企 业 承

诺书。

1、企业网上提交

申请。
企业提出网上申请

受理申请核实资料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直接认定

企业直接网上提交申请监理资质

省直接智慧审批

公告打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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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61004

申请人向住建局窗口（审批科）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
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
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
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
定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审查

对网上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提出审核意见

决 定

根据审核意见，审批科长签发

办结

通知申请人在网上自行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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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2320

申请人在系统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相关业务科室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

办结

系统生成电子证书，申请人自行下载

决 定

审批科长签发。

准予行政许可，核发安全生

产许可证。

不予行政许可，行政审

批科提出审核意见。

符合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 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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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
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45970

申请人在网上提出申请。

一审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

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
受理，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
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
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
定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二审

对网上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提出审核意见

办结

系统生成电子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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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45970

申请人在网上提出申请。

一审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

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
受理，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
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
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
定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二审

对网上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提出审核意见

办结

系统生成电子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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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气经营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燃气管理处

联系电话：0557-3055936

申请人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

市住建局窗口初审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（当场受理）

市燃气管理处审核，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

符合法定条件、资料完备的核发《燃气经

营许可证书》

（8 个工作日内）

属于不符合

法 定 要 求

的，做出不

予受理的书

面决定



10

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燃气管理处

联系电话：0557-3055936

申请人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

市住建局窗口初审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（当场受理）

市燃气管理处审核，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

符合法定条件、资料完备的核发审批意见

书。

（1 个工作日内）

属于不符合

法 定 要 求

的，做出不

予受理的书

面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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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960687

申请人向住建局窗口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审查

专家提出审查意见。

办结

决 定

审验中心签发。

分管领导审批 重新报审。

符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
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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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960687

申请人向住建局窗口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验收

现场人员验收

办结

决 定

审验中心签发。

分管领导审批
重新报验。

符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 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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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49775

申请人在网上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审查

专家提出审查意见。

办结

系统生成电子证书

决 定

审批科长签发。

准予登记。 不予登记，行政审批科

提出审核意见。

符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
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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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名命名、更名审批（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
宅区、楼宇的命名、更名审批）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030679

建设单位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

市住建局窗口初审

材 料 不 齐

全、不符合

法定形式，

一次性告知

需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，市住建局向市民政局书

面征求意见

市民政局审核，提出书面审核意见。

通知申请人领取命名批复

专家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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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960687

申请人向住建局窗口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现场抽查

办结

决 定

审验中心签发。

进行现场验收 分管领导审批，予以备

案。

抽中 未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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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认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48494

准备申报材料开始申报

市住建局受理

初审

形式审查

项目公示（不少于 7 天）

是否存在未解决争议

向省住建厅申请编号

专家评审

公告并发放证书

不予认定

不予认定

不予受理
否

否

是

否

是

可补充一次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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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材管理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2882197



18

工业领域专项发展规划

（新型墙体材料发展规划）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材管理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2882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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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领域专项发展规划
（安徽省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发展规

划编制）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材管理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2882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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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图审查情况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8749

申请人向住建局窗口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审查

专家提出审查意见。

办结

通知申请单位领取办理结果

决 定

审图中心签发。

不予备案，行政审批科提出

审核意见。

准予备案。

符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 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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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验收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4406

1、工程施工许可

证

2、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

3、地质勘察报告

4、施工图及其它

设计文件

5、施工图审查报

告

6、施工总承包合

同

7、施工合同及中

标通知书

8、分包单位资质、

分包合同

9、勘察单位资质、

勘察合同

10、设计单位资

质、设计合同

11、施工单位资

质、项目经理资质

12、监理单位资

质、监理合同

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

受理申请资料、审查资料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，资料齐全报站领导审批

意见

领导审批同意后，监督竣工验收

竣工验收通过

整理归档

建设单位约

定竣工验收

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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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440

1、工程施工许可

证

2、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

3、地质勘察报告

4、施工图及其它

设计文件

5、施工图审查报

告

6、施工总承包合

同

7、施工合同及中

标通知书

8、分包单位资质、

分包合同

9、勘察单位资质、

勘察合同

10、设计单位资

质、设计合同

11、施工单位资

质、项目经理资质

12、监理单位资

质、监理合同

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

受理申请资料、审查资料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，资料齐全报站领导审批
意见

领导审批同意后，监督竣工验收

竣工验收通过

整理归档

建设单位约

定竣工验收

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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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单位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前（首次安装前）
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49775

申请人在网上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审查

专家提出审查意见。

办结

系统生成电子证书

决 定

审批科长签发。

准予备案。 不予备案，行政审批科

提出审核意见。

符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 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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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站

联系电话：0557-3961211

申请人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

市住建局窗口初审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（当场受理）

市定额站审核，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

符合法定条件、资料完备的核发《最高投

标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表》

（1 个工作日内）

属于不符合

法 定 要 求

的，做出不

予受理的书

面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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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提升脚手架、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

登记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3049775

申请人在系统提出申请。

受 理

对网上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相关业务科室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

办结

申请人系统自行下载电子证书

决 定

审批科长签发。

准予登记。 不予登记，行政审批科

提出审核意见。

符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 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退回。



26

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燃气管理处

联系电话：0557-3055936

申请人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

市住建局窗口初审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（当场受理）

市燃气管理处审核，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

符合法定条件、资料完备的核发备案表

（1 个工作日内）

属于不符合

法 定 要 求

的，做出不

予受理的书

面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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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城市建设资料档案馆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3126

申请人向住建局窗口申请建设工程竣工

联合验收

受 理

对申报材料进行核验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职权范围的，不予以受理，

并说明理由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

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

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的，予以退回。

审查

复核提出审查意见。

办结

向申请单位发放电子证照《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意见书》

决 定

城建档案馆负责人签发。

不予办理，档案馆提出审核

意见。

准予办理。

不符合标准的提出意见，予以

退回。

符合标准要求的予以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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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设施工程验收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

联系电话：0557-3024406

1、工程施工许可

证

2、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

3、地质勘察报告

4、施工图及其它

设计文件

5、施工图审查报

告

6、施工总承包合

同

7、施工合同及中

标通知书

8、分包单位资质、

分包合同

9、勘察单位资质、

勘察合同

10、设计单位资

质、设计合同

11、施工单位资

质、项目经理资质

12、监理单位资

质、监理合同

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

受理申请资料、审查资料

申请人材料

不齐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

式，当场一

次性告知需

补正内容

材料符合规定的，资料齐全报站领导审批

意见

领导审批同意后，监督竣工验收

竣工验收通过

整理归档

建设单位约

定竣工验收

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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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宿州市建材管理中心

联系电话：0557-2882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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